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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广交会参展企业申请办理《展出证明》指引（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

为便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参展企业证明在广交会上

展出的发明创造在我国申请专利时可享有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展出

的商品使用的商标在我国申请商标注册时可享有优先权，特制定本指引。

本指引适用于广交会参展企业（含其联营企业，下同）申请《展出证明》

的办理。

1. 发明创造在广交会上首次展出的或者商标在广交会展出的商品上

首次使用的，广交会参展企业可以申请办理《展出证明》。经现场查勘（审

查），符合《展出证明》出具条件的，广交会承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以

下简称外贸中心）出具相关展品（商标）在广交会上展出的《展出证明》。

2. 申办时间：广交会线下办展期间及闭幕后 6 个月内。

3. 申办地点：广交会线下办展期间参展企业所在展馆区域的广交会

知识产权和贸易纠纷投诉接待站（以下简称投诉接待站），如 A 区参展

企业应前往 A 区投诉接待站申请。非广交会线下办展期间通过邮寄方式

申请。

4. 申办材料

4.1真实、准确、完整填写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申请表》

（含《展品说明》或《商标说明》，（详见附 1），申请企业对有关填报

内容负责。

4.1.1 展品说明包括拟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展品名称、展会中

对外发布的相关资料、可能泄露的技术的简要说明及照片；拟申请外观

设计专利的展品名称及彩色照片。展品名称应与后续专利申请的请求书

一致，照片应体现展品全貌、展品在展位（体现展位楣板、展位上黄色

参展证明）等要素。

4.1.2 商标说明中的商标图样应当清晰、准确，包括商标图样照片、

商标在展品上使用的照片，包含展出商品首次使用该商标图样的展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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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包括展位、展板、展位上黄色参展证明等要素），体现完整、清晰

的商标图样。

4.1.3 申办企业在非广交会线下办展期间提交申请的，应当提交经过

公证证明或能以其他方式证明生成时间的申请材料，如公证证明照片拍

摄时间等。

4.2 参展企业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包括：

4.2.1 加盖申请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各一份；

4.2.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一份。

4.3 申请企业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及受托

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

4.4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4.5 申办材料均需提交纸质版，投诉接待站 / 外贸中心不受理电子材

料申请。广交会线下展办展期间，申请企业首次提交申请时上述材料原

件不齐全但承诺在限定期限内（投诉接待站出具《受理回执》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内）补齐材料的，投诉接待站可以容缺受理。

4.6 申请企业为外国企业的，应当依法委托代理机构办理，并提交经

其所在国相关政府机构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

国与该国订立有关条约中规定证明手续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委托证明文件；

申请企业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企业的，相关证明文件应按司法部等

部门有关规定办理。所有文件资料应当提供中文版本；外文文件应当同

时提供具有相关翻译资质的翻译机构加盖公章的中文译本。申请企业应

保证中文译文的准确性。

5. 申办程序

5.1 广交会线下展办展期间，申请企业应当于投诉接待站现场提交申

请。非广交会线下办展期间，申请企业应当将申请材料邮寄至外贸中心。

5.2 广交会线下展办展期间，投诉接待站对申请材料进行书面审核，

申请企业应当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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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由两名以上投诉接待站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勘，并填写《现

场查勘登记表》。对于查勘属实的，投诉接待站向申请企业出具受理回执，

否则投诉接待站将退回申请材料。外贸中心自投诉接待站出具《受理回执》

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容缺受理的自投诉接待站收齐申办材料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企业出具《展出证明》。

5.3 非广交会线下办展期间申请的，外贸中心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

自然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书面审核，申请企业应当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对证

明材料能够证明展出时间的，外贸中心出具《展出证明》；外贸中心认

为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展出时间的，将退回申请材料。

6. 其他事项

6.1 申请企业提交的展品（商标）在广交会上的展出日期应当在当届

当期广交会线下展办展期间。

6.2 申请企业应当妥善留存因本次申请所收集、整理、取得的所有文

件资料。除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要求协助调查外，投诉接待站不予提供

查询、复印服务。

6.3 本指引所指“参展企业”，是指在广交会正式备案使用展位、有

广交会编码的参展企业（即展位楣板所列公司）。“联营企业”，是指

与参加广交会的流通型企业有联合经营或供货关系的、并经广交会正式

备案的非流通企业。

7. 联系方式

7.1 广交会线下展办展期间

7.1.1A 区：展馆 6、8 号馆之间中堂东西两侧洽谈室 1、2，联系方式：

专利 020-89120886，商标版权 020-89120987。
7.1.2B 区：行政办公中心综合区负一楼 17-20 会议室，联系方式：专

利 020-89120988，商标版权 020-89120993。
7.1.3C 区：C 区 14.4-1、14.4-2 号 柜 台， 联 系 方 式： 专 利 020-

89075918，商标版权 020-8907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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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D 区：20 号展厅对应珠江散步道 M2 夹层 G2J37—40 号房间，

联系方式：专利 020-89078012，商标版权 020-89077004。
7.2 非广交会线下办展期间，请将申请材料邮寄至：广州市海珠区凤

浦中路 669 号 1806 房，电话：020-89138312。
8.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由投诉接待站负责解释。

附：1.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申请表

  2.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申请受理回执

  3. 现场查勘登记表

  4.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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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申请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申请表

申请编号：

申请企业名称 国别（地区）

住所地

所属展区 展位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企业注册编号

联系人姓名 职务

通讯地址

电话

传真

E-mail

展品 ( 商标 ) 名称

本届广交会

展出日期

展出情况 请据实填写本表后附《展品说明》（《商标说明》）

本企业承诺本申请表及后附《展品说明》（《商标说明》）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

完整，承诺提出申请的发明创造在广交会上首次展出或提出申请的商标在广交会展出的商品

上首次使用，承诺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的

各项管理规定。

如违反前述保证内容，本企业将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造成他人损失的，本企

业予以赔偿。

申请企业或受委托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所有内容应以中文填写并提供中国大陆地区有效联系信息。

2. 由受委托人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

3.《展出证明》仅用于证明申请企业在广交会展出相关展品、商标事实使用，不代表能获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对宽限期或优先权的认可。经认可的《展出证明》可能带来的宽限期，仅保证

申请企业自身的申请不因技术公开而丧失新颖性，不代表最终能申请相关专利。为确实保障

权利，建议申请企业尽快申请专利。

4. 申请企业对上述填报内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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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证明申请表附表 1：

展品说明

申请编号：

申请企业名称：

广交会编码：

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出日期：    年  月  日

拟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展品名称、展会中对外发布的相关资料、可能泄露的技

术的简要说明及照片；拟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展品名称及彩色照片 [ 展品名称应与后续专

利申请的请求书一致，照片应体现展品全貌、展品在展位（体现展位楣板、展位上黄色参

展证明）等要素，可附页 ]：

申请人保证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对内容负责。

申请企业或受委托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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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证明申请表附表 2：

商标说明

申请编号：

申请企业名称：

广交会编码：

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出日期：    年  月  日

商标简介（参照商标注册申请书要求）：

商标类别（尼斯分类）：

商标图样（图样应当不大于 10×10cm，不小于 5×5cm，并参照商标注册申请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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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出商品上首次使用该商标图样的证据材料，包含展出商品首次使用该商标图样的

展出全貌（包括展位、展位楣板、展位上黄色参展证明等要素），体现完整、清晰的商标

图样，建议以彩色照片及其他有效方式呈现，可附页：

申请人保证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对内容负责。

申请单位或受委托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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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申请受理回执

申请编号：

_____________：
今收到你方提交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申请表》，经

书面审核及现场查勘，决定 □正式 □容缺受理你方的申请。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知识产权和贸易纠纷投诉接待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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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现场查勘登记表

申请编号：

申请企业：

广交会编码：              展位号：

查勘时间：

查勘照片：

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3 照片 4

（照片可根据实际情况排列）

查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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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证明

（样式）

编号：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创办于 1957 年春，每年春秋

两季在广州举办，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会。

第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广州

广交会展馆举办，经参展企业                 申

请，广交会知识产权和贸易纠纷投诉接待站书面审核，基于参展企业提

交的申请材料，出具如下证明：

一、申请企业基本信息

申请企业名称：

住所地：

国别（地区）：

二、展品展出情况（专利适用）

展品名称：

展出日期：

展位号：

二、商标使用情况（商标适用）

商标图样：

商品类别：

商品名称：

展出日期：

是否首次使用该商标图样：

（注 :“商品类别”、“商品名称”应参照商标注册申请使用的、现

行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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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说明

（注：内容涉及专利的，应包括拟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展品

名称、展会中对外发布的相关资料、可能泄露的技术的简要说明并附照片；

拟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展品名称并附彩色照片 [ 照片应体现展品全貌、展

品在展位（体现展位楣板、展位上黄色参展证明）等要素 ]。
内容涉及商标的，应附有在展出商品上首次使用该商标图样的证据

材料，应包含展出商品首次使用该商标图样的展出全貌（包括展位、展

位楣板、展位上黄色参展证明等要素），体现完整、清晰的商标图样，

以彩色照片及其他有效方式呈现。）

四、现场查勘表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特此证明。

（盖章）

年  月  日




